
闽卫职健函〔2025〕342 号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做好职业卫生放射
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信息报送等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卫健委、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省职控中心、各

职业卫生、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规范做好职业卫生放射卫

生技术服务信息报送等工作的通知》（国卫办职健函〔2025〕150

号）要求，结合我省实际，现就职业卫生、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

构（以下简称“机构”）信息报送及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全面掌握技术服务信息报送情况

（一）开展信息报送情况比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运用全

国职业卫生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信息系统（网址：

https://jsfw.zyjkfw.cn），结合监督检查、危害监测、危害项

目申报等工作进行数据比对，分类掌握用人单位检测评价和机构

信息报送情况。

（二）分类核查信息报送情况。工业企业（含工业放射）的

定期检测、现状评价报告，以及机构的信息报送工作由市、县级

卫健部门负责。放射诊疗机构的检测评价报告，以及机构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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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送（含设备性能检测、稳定性检测、辐射工作场所检测、个人

剂量监测，下同），按照“谁审批、谁负责”原则进行分级分类

核查，开展放射治疗、核医学放射诊疗机构的，由省职控中心负

责核查；从事介入放射学、X 射线影像诊断放射诊疗机构的，由

市、县级卫健部门负责核查。

（三）信息报送核查结果应用。各设区市卫健委、平潭综合

实验区社会事业局应于 2025 年 7 月 1 日前，将未按规定报送技

术服务信息的机构和未落实检测评价的用人单位和放射诊疗机

构名单通报同级监督执法部门，并抄送省卫健委。

二、严格规范系统信息管理

（一）统一信息报送渠道。职业卫生放射卫生技术服务信息

报送登录国家信息系统网址统一采集，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不得要

求机构重复报送相关信息，现有自建信息系统若已归集相关信

息，应自动对接上传至国家系统，严禁要求机构重复报送。各机

构应在规定时间内通过系统报送服务信息。

（二）自查更正基础信息。各机构应对机构名称、法定代表

人、注册地址、实验室地址、资质有效期、业务范围、检测项目

及专业技术人员等基础信息开展自查，发现错漏的于 2025 年 5

月 1 日前联系省卫健委职业健康处完成更正补全，确保信息动态

更新、准确完整。

三、加强技术服务质量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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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展月度质量抽查。各设区市卫健委、平潭综合实验

区社会事业局、省职控中心每月至少随机抽查 4 份检测评价报告

（职业卫生、放射卫生各 1 份，省内、省外机构各 1 份），通过

调阅原始记录、现场核查、数据核验等方式开展质量监测。发现

问题应在监测结束 5 个工作日内抄送省卫健委。

（二）推进提质合规行动。各地要运用信息数据智能比对、

关联性监管等手段，依法整治不报、迟报、瞒报等行为，确保实

现《职业病防治机构提质合规行动（2024—2025 年）工作方案》

“四个 100%”目标：技术服务信息报送率 100%、监管覆盖率 100%、

问题整改率 100%、违法案件查处率 100%。

四、做好新规宣贯培训工作

（一）明确实施要求。新版职业卫生、放射卫生技术服务信

息报送卡（见附件）和《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工作规范》

（GBZ331-2024，以下简称“GBZ331”）于 2025 年 5 月 1 日起实

施。原《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工作规范》（安监总厅安健〔2014〕

39 号）、《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档案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2015〕

93 号）、《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检测工作规范》（安监总厅安健

〔2016〕9 号）等 3 项规范与 GBZ331 不一致的，以 GBZ331 为准。

（二）强化培训覆盖。各地应重点围绕新版信息报送卡和

GBZ331 新增内容、新要求，组织对行政管理部门、监督执法机构

及技术服务机构进行宣贯培训，确保各方准确掌握新政策，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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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服务活动及信息填报。

联系人：许争鸣，联系电话：0591-87855459。

附件：1.职业卫生技术服务信息报送卡

2.放射卫生技术服务信息报送卡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5 年 4 月 23 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信息报送卡
20___年

报告卡编码

一、机构信息

机构名称 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

注册地址 机构资质证书编号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资质业务范围
□采矿业，□化工、石化及医药，□冶金、建材，□机械制造、电力、纺织、建筑和交

通运输等行业领域，□核设施，□核技术工业应用。

二、参与人员信息

序号 姓名 承担的服务事项

□现场调查 □现场采样 □现场检测 □实验室检测 □评价

□现场调查 □现场采样 □现场检测 □实验室检测 □评价

三、服务的用人单位信息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州） 县（市、区） 乡（镇、

街道） 号

技术服务地址与注册

地址不一致的请详细

填写服务地址

1.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州） 县（市、区）；

2.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州） 县（市、区）；

3.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州） 县（市、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企业规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四、技术服务信息

技术服务报告编号 出具技术服务报告时间

技术服务领域
□采矿业，□化工、石化及医药，□冶金、建材，□机械制造、电力、纺织、建筑和交通运

输等行业领域，□核设施，□核技术工业应用。

现场调查时间 现场采样/检测时间

技术服务结果

□职业病危害因

素检测

共检测岗位或工种数量 个，其中，职业病危害因素浓度/强度水平超

标岗位或工种数量 个，超标危害因素类型：□粉尘、□化学因素、□

物理因素、□放射性因素、□生物因素、□其他因素。

□职业病危害现

状评价

共检测岗位或工种数量 个，其中，职业病危害因素浓度/强度水平超

标岗位或工种数量 个，超标危害因素类型：□粉尘、□化学因素、□

物理因素、□放射性因素、□生物因素、□其他因素。

□职业病防护设

备设施与防护用

品的效果评价

□开展职业病防护设备设施防护效果检测，检测设备设施数量 台

（套），检测结果不合格的设备设施数量 台（套），不合格的设备设

施名称 。

□开展职业病防护用品防护效果检测，检测防护用品数量 个（件），

结果不合格的防护用品数量 个（件），不合格防护用品名

称 。

填表单位（签章）：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填表人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1.由依法承担职业卫生技术服务的机构通过国家卫生健康委建立的信息系统填报该卡。

2.机构应在出具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报告后 15 日内填报该卡信息。

3.该卡需导出打印并加盖单位公章，与技术服务报告首页、签发页一并扫描后上传至信息系统。

4.超标的主要判定依据：《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 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部分：物理因素》（GBZ 2.2）、《工业探伤放射防护标准》（GBZ 117）

等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

表 号：卫健统 52 表

制定机关：国家卫生健康委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25] 53 号

有效期至：2028 年 2 月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信息报送卡
20___年

报告卡编码

一、机构信息

机构名称 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

注册地址 机构资质证书编号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资质业务范围
□放射诊疗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评价（甲级□、乙级□），□放射卫生防护检测，

□个人剂量监测，□放射防护器材和含放射性产品检测。

二、参与人员信息

序号 姓名 承担的服务事项

□现场采样 □现场检测 □实验室检测 □评价

□现场采样 □现场检测 □实验室检测 □评价

三、服务的用人单位信息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州） 县（市、区） 乡（镇、街

道） 号

技术服务地址与注

册地址不一致的，请

详细填写服务地址

1.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州） 县（市、区）；

2.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州） 县（市、区）；

3.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州） 县（市、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服务单位类型 □医疗机构（□综合性医院、□专科医院、□其他医疗机构），□企业，□其他单位。

四、技术服务信息

技术服务报告编号 出具技术服务报告时间

技术服务领域

□放射诊疗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评价，□放射卫生防护检测（放射诊疗类型：□放射

治疗、□核医学、□介入放射学、□X 射线影像诊断），□个人剂量监测，□放射防护器材和含

放射性产品检测。

现场采样时间 现场检测时间

技术服务结果

□放射卫生

防护检测

□开展放射诊疗工作场所放射防护检测，共检测点位 个，其中，超标点位

个，超标点位放射性危害类型：□Xγ射线、□αβ表面污染、□中子、□电子

射线、□质子、□重离子、□放射性气溶胶、□其他放射性因素。

□开展放射诊疗设备质量控制检测（□验收检测、□状态检测），共检测设备

台（套），其中，检测结果有一项以上指标不合格的设备 台（套）。

□放射诊疗

建设项目评

价

□预评价（剂量估算超标点位 个，超标点位放射性危害类型：□Xγ射线、

□αβ表面污染、□中子、□电子射线、□质子、□重离子、□放射性气溶胶、

□其他放射性危害因素）。

□控制效果评价（现场共检测点位 个，其中，超标点位 个，超标点位放

射性危害类型：□Xγ射线、□αβ表面污染、□中子、□电子射线、□质子、

□重离子、□放射性气溶胶、□其他放射性危害因素）。

□个人剂量

监测
个人剂量监测人数 人，其中，5～20mSv 人，超过 20mSv 人。

□放射防护

器材和含放

射性产品检

测

□开展放射防护器材检测，共检测样品数量 个，其中，超标样品数量

个，超标样品名称 。

□开展含放射性产品检测，共检测样品数量 个，其中，超标样品数量

个，超标样品名称 。

填表单位（签章）：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填表人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1.由依法承担放射卫生技术服务的机构通过国家卫生健康委建立的信息系统填报该卡。

2.机构应在出具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报告后 15 日内填报该卡信息。

3.该卡需导出打印并加盖单位公章，与技术服务报告首页、签发页一并扫描后上传至信息系统。

4.超标的主要判定依据：《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和《核医学放射

防护要求》（GBZ 120）、《放射治疗放射防护要求》（GBZ 121）、《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 130）等国

家职业卫生标准以及《医用 X射线诊断设备质量控制检测规范》（WS 76）、《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PET）设

备质量控制检测标准》等卫生行业标准。

表 号：卫健统 53 表

制定机关：国家卫生健康委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25] 53 号

有效期至：2028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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